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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文旅厅办字〔 2023〕31号

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文物局 

关于印发《甘肃省公共图书馆系统古籍类文物
定级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文化和旅游（文物）部门，兰州新区商务和文化旅游 

局，省图书馆（省古籍保护中心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甘肃省文物局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 

厅、国家文物局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公共图书馆系统古籍类文物 

定级指南〉的通知》（办公共发〔 2022〕181号）要求，研究制定 

了《甘肃省公共图书馆系统古籍类文物定级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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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你们。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开展相关工作。

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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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公共图书馆系统古籍类文物定级
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、囯家文物局办公室《关于 

印发〈公共图书馆系统古籍类文物定级指南〉的通知》（办公共 

发〔2022〕181号）要求，建立法定职责明确的古籍保护安全保 

障体系，全面加强古籍类文物保护，提升古籍保护水平，高质量 

完成我省公共图书馆系统古籍类文物定级工作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总体要求
（一） 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习 

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做好古籍和文 

物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，遵循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、古籍类文献 

存藏利用和文物保护管理规律，规范古籍利用，全面提升古籍保 

护、古籍修复质量和水平。
（二） 基本原则
1•坚持尊重规律。开展古籍类文物定级，不改变古籍原有权 

属、管理体制和工作要求。
2.坚持科学规范。古籍类文物定级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标 

准，做好科学、客观、规范、定级依据充分翔实、定级材料完整、 
定级过程可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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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坚持有序推进。各级公共图书馆在开展古籍类文物定级 

时，可分阶段、分重点进行，优先对珍贵古籍特别是保存条件欠 

妥的珍贵古籍开展文物定级和建档、备案。
4. 坚持依法管理。完成定级后的古籍类文物，保护利用时遵 

守文物保护有关规定，确保安全、合理、规范利用。
（三）适用范围
本实施方案适用于全省公共图书馆馆藏普通形制汉文古籍 

类文物。
二、 定级工作依据

古籍类文物定级遵循《文物藏品定级标准》（文化部令第19 

号，2001年）要求，对照国家标准《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第 

1部分:古籍》（GBA 31076. 1-2014 ）（以下简称古籍定级国家标

准），规范展开。
古籍类文物建档、备案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 

施条例》和行业标准《文物藏品档案规范》（WWA 0020-2008 ）

等规定和标准展开。
三、 定级工作方法
（一）梳理古籍基础信息，建立古籍类文物目录，对照古籍 

定级国家标准对馆藏古籍进行定级。原已按照古籍定级国家标准 

或行业标准《古籍定级标准》（WH/T 20-2006 ）定级为一、二、 

三级古籍的，可不再重新定级。未定级的古籍或已定为普通古籍 

经重新鉴定认为价值符合珍贵文物定级标准的古籍，严格按照古 

籍定级国家标准进行鉴定、定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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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定级为一、二、三级古籍的对应直接套转为一、二、 

三级珍贵文物，定级为普通古籍的对应直接套转为一般文物。
（三） 完成古籍类文物定级后，按照《文物藏品档案规范》 

及时完善古籍藏品档案信息，并在属地文物行政部门指导下，开 

展文物建档、备案。其中，一级文物藏品档案由省文物局报囯家 

文物局备案，二、三级文物藏品档案报省文物局备案。
四、组织实施
（一） 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文物局成立包括古籍、文物等领 

域专家组成的省级联合专家组，指导各级公共图书馆开展古籍类 

文物定级、建档和备案工作。
（二） 各市（州）

文物定级工作，加强对定级工作的检查指导。在开展工作中应加 

强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宣传贯彻，为各级公共图书 

馆提供建档、备案等专业指导。
（三） 省图书馆（省古籍保护中心）要充分发挥作用，加强 

业务指导，承担相关咨询和定级业务培训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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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公共图书馆古籍类文物定级 

省级联合专家组成员名单

马德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
徐双定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（研究馆员）
韩春平兰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
许琰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
赵兰香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
曾雪梅甘肃省图书馆研究馆员
钮婉娌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
王南南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
邵正春甘肃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
李辉甘肃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
曹有林甘肃省图书馆馆员
陈润莉甘肃省图书馆馆员

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2023年2月28曰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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